
 

收件號：             
附件 23 

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優先分配安置土地申請書 

申
請
人
資
料 

申請人姓名 

(須為該合法建築

物設籍之戶長) 

 

與該設籍合法

建築物所有權

人之關係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戶號  

聯絡電話  設籍日期  

聯絡住址  

建築基地所有權

人或經協調提供

權利價值者姓名 

 印鑑章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連絡電話  

聯絡住址  

申
請
事
項 

□申請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領有抵價地 

  本人所申請之合法建物，經納入「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」範圍內

徵收拆除，茲申請優先分配安置土地單元，分配土地所需權利價值同意由

本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內扣除。 

□申請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無抵價地 

  本人所申請之合法建物，經納入「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」範圍內

徵收拆除，茲申請優先分配安置土地單元，因本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無抵

價地，經協調由           先生、女士，同意以其經核定領回抵價地權

利價值扣除本人申請安置土地單元所需權利價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

    臺中市政府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107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
